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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少女欲跳江
男子帮推一把涉嫌故意杀人

本报讯（记者庞慧敏）11 月 5 日上午，一起被控故
意杀人罪案件在南宁市青秀区法院开庭审理。案起今
年 4 月 24 日，19 岁男子李某路过南宁市凌铁大桥时，
遇到一名 15 岁少女欲跳江轻生。女生因害怕便让李
某推一把，李某照做。目击者报警，警方赶到后，将跳
江少女救起，并将推人的李某带走调查。

庭审当天，南宁市青秀区检察院指控李某故意杀
人。经鉴定，案发时，李某无精神疾病，具有完全刑事
责任能力。在庭审过程中，李某并没有为自己的行为
做任何辩护。

经查，李某与跳江少女并不认识。当时，李某骑车
到凌铁桥上，有一女子自称想跳江，让李某帮她一把。
随后，李某便推了她一把。所幸少女被及时救起，经医
院诊治，无生命危险。

李某说，案发当天，他发现少女爬上栏杆企图跳桥
轻生，一开始劝说对方不要干傻事，但后来他看见女孩
很难过，当女孩请求他把她推下桥，他就照做了。李某
说自己很后悔，也知道错了，并表示今后不会再犯。

公诉机关认为，李某明知将人从桥上推下河会致
人死亡，仍将被害人推下去，其主观上有杀人的故意，
客观上有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其行为涉嫌
故意杀人罪。被害人最终获救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系未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公诉机关建议，对李
某在有期徒刑 3年至 3年 6个月幅度量刑。

当天，法院没有当庭判决。
消息一经披露，不少网友对李某的行为表示震惊，

“这样的忙都帮，实在太无知了！”
检察官建议，若遇到有人企图自杀，正确的帮助方

式并不是帮助他人自杀，“可以选择救人，也可以报
警。”

法律人士表示，帮助他人自杀是被法律禁止的。
根据刑法第 232 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
者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 3 年以上 10 年
以下有期徒刑。根据刑法第 23 条，已经着手实行犯
罪，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策划：卢越 制图：肖婕妤策划：卢越 制图：肖婕妤

本报讯（记者卢越）近日，视频网站 B站 UP主组
织网络大军薅羊毛，导致网店关门的事件引爆网络。
北京市朝阳法院民二庭法官赵鑫认为，此案属于法律
规定中的“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店主可以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请求对合同予以撤销。

事件起源于一家名为“果小云旗舰店”的网店经
营者，将26元4500克的水果误标为26元4500斤。这
个错误在网络自媒体的宣传下导致短时间内商品被
下单3万余单，涉及损失700余万元，网店因赔光保证
金停止经营。

事件引发了网民对于情理与法治的讨论。对于
“薅羊毛”达成的合同是否成立，赵鑫表示，在商家促
销过程中，往往会公布相关的促销政策，消费者按照
商家的促销政策下单并付款后，合同成立。该合同内
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合同就应当被交易双方严格
履行。

那么，事件中的“薅羊毛”算误伤吗？
赵鑫认为，事件中果小云旗舰店的商家并非有意

设置促销信息，而是误将4500克写为4500斤，这就构
成了与普通“薅羊毛”的重大区别。

《民法总则》第147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
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
构予以撤销。法律规定的重大误解包括双方当事人
对于合同性质、合同相对方、标的物种类、质量、数量、
履行地点等的误解，且这些误解足以给当事人的利益
造成重大损害。

“由此可以看出，事件中的合同完全符合法律关
于重大误解的规定。”赵鑫认为，首先，店主因为缺乏
经验，将单位斤错当作克。其次，事件中货物数量的

误解已经足以导致合同一方受到巨大的损失，属于重
大误解。最后，如果买家没有看到标错数量可能不会
下单，卖家如果发现数量是4500斤必然会调高价格，
导致合同条款发生重大变化。

被“薅羊毛”误伤应当如何自救？
“法律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行为人可以

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对合同予以撤销。”赵鑫表
示，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
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
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商家在发现自己被“薅羊毛”误伤后，首先可以向
买家说明情况，由买家自行撤回订单，商家将货款退
还。如果买家不同意撤单，商家因此难以承受巨大损
失的，可以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申请撤销合同。

@商家 收好这份“薅羊毛”误伤自救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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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再多也勿占道堆物

本期主持人：本报记者 刘 旭

读者来信

编辑您好：
我是沈阳一家金融机构的职员，30 岁，月薪

4800元。去年初，单位更换管理层，新领导上任后
要求员工每周六上午到单位学习规章制度和专业
知识。我想问一下，用人单位组织员工周末培训，
该不该给加班费？

我 2013年参加工作。平时因为工作繁忙，我
经常自愿在周一至周五加班到晚上六七点下班。
因为单位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在当地甚至在同行
业工资水平中排名中上等，所以尽管加班多，许多
同事和我一样也没有怨言。

2018 年 1 月 3 日，公司发内部邮件通
知：因员工业务不熟练、规章制度不明确致
使工作失误频发，单位决定总部全体员工
260人安排每周六上午9:00—11:30在单位

培训，每周安排的培训内容发到部门小组长手中，
由组长组织，员工每周轮流宣读，其他部门成员积
极讨论学习，员工不许无故请假。每个季度，部门
成员请假超过10%，扣部门负责人奖金。

收到邮件后，大家都认为不合理，但是不敢多
说什么，想着单位应该会在其他方面补偿员工。可
半年之后，大家发现工资条里没变化，没有给加班
费，也没有安排调休或补休。而且，请假过多不允
许参与评优。

直到现在，我已经多工作242.5个小时。本来一
周满负荷工作5天就很累，周六又要早起参加培训，
实在吃不消。我的同事中，有人周六送不了孩子去
补习班，有人很难抽出空来回省外的老家看望父母。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索要加班费或者主
张调休？

辽宁沈阳 伍凯

为您释疑

伍凯：
你和你的同事每周六的培训属于双休日加班，

单位应当支付加班费。
加班是基于用人单位生产经营需要，由用人单

位要求劳动者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外，包括工作日的
工作时间以外、法定节日或公休假日工作。认定是
否加班要考虑两个要素，即工作由用人单位安排和
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之外。你参加培训是由单位
安排，没有通过职代会或者职工大会，并非员工自
愿。规章制度、专业知识培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
工作，属于你工作的一部分。因此，单位安排的周
末培训属于增加你的额外工作量。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31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加
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
费。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 13条规定，用人单位依法
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而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
工资标准的 200%支付劳动者工资。以你的小时工

资 20 元（4800÷30÷8）标准为例，加班 242.5 小时，
应当给付加班费 9700元。

根据劳动法第 3 条，劳动者享有取得劳动报酬
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你应当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首先主张给付加班赔偿，然后要求单位安排
调休或者继续支付加班费。

你和你的同事可以求助公司工会帮助你们维
权，如果协商未果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投诉到劳
动行政部门。劳动法第 90条规定，用人单位违规延
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

此外，我还要提醒您，留好周末加班的打卡记
录、培训记录等以便作为证据。

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金海

本报记者 刘友婷

“判令公司作出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孕期工
资损失 2064 元、未休产假工资损失 1875 元、精神
损害抚慰金 1 万元……”近日，广东珠海一物业公
司职工钟玲（化名）拿到了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
院一审判决书，认定公司侵害其平等就业权。记
者了解到，该案是“平等就业权纠纷”这个新案由
在广东省的第一次司法实践。

2 月 20 日，钟玲发现自己怀孕的当天，就被告
知“不用再回公司上班了”。

目前，该物业公司已提起上诉。11 月 12 日，
钟玲对《工人日报》记者表示，将会继续维护自身
平等就业权。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表示，物业公司在履
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因为职工钟玲怀孕而将其辞
退，使其失去原本已经获得的工作，属于在履行
劳动合同过程中对钟玲的歧视性对待。因此，该
案中，物业公司不仅违反劳动法等相关规定，还
侵害了她的平等就业权。

事件

上午查出怀孕下午就让“走人”
今年 1 月 5 日，出生于 1978 年的钟玲入职珠

海一物业公司，被分配至珠海某学校物业任管理
监控员，工资 3750元。

2 月 20 日 8 点，钟玲夜班下班后，通过验孕棒
检验发现自己怀孕了。因身体不太舒服，她前往
医院检查，并打电话向物业公司杜经理请假，但
对方不准许。

当天 14 时 12 分至 15 时 29 分，钟玲发微信与
杜经理沟通请病假事宜，告知“检查结果明天才

出来，今天我先休一天病假，病假证明我过两天
再过去给你，好吧”。当天 16 时 36 分，杜经理回
复：“这样没人上班哟”。

微信沟通完不久，钟玲在 16时 54分接到物业
公司班长的电话，通知其不要再回公司上班了。

“刚知道自己怀孕，就被公司开除了，突然没
有了经济来源，压力很大。”钟玲告诉《工人日报》
记者。2月 21日，她到公司上班被门卫拦下，放在
工作场所的行李也被“扔了出来”。

过去，钟玲曾在别的公司上班，她了解到对
于怀孕职工，公司会相应减少工作量，且不安排
夜班，她认为“物业公司做法明显不合法”。2 月
23 日，钟玲向物业公司邮寄了《要求继续履行劳
动关系通知书》，公司签收后没有回应。3 月 13
日，钟玲向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申请劳动
仲裁。

记者了解到，3 月 30 日，钟玲自然流产，自行
休息一周后，4月 8日，珠海上冲医院为其开出《疾
病诊断书》，诊断为“完全流产”。不久后，她向珠
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起诉公司。

争议

是侵权纠纷还是劳动争议纠纷
该案件属于侵权纠纷还是劳动争议纠纷？物

业公司得知钟玲怀孕后将其开除，是否构成“就
业歧视”？这是本案的争议焦点。

钟玲认为，公司得知她怀孕后，非基于工作
岗位需要而无理由解雇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其平
等就业权利，导致其精神沮丧、失眠、情绪低落、
痛苦难当，以致流产，给她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
害。

钟玲提出诉讼请求，公司应赔偿孕期工资经
济损失 4784 元、未能休产假的工资经济损失 1875
元，未能享受医疗保险待遇支付的生育医疗费
1949.22 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3 万元，并要求
公司公开赔礼道歉。

公司认为，钟玲曾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为由，提出仲裁申请，且已立案，故双方间的纠纷
属于劳动争议。并且，钟玲所提出请求赔偿内
容，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外，均是因接触劳动关系
而起，属于劳动争议，不是平等就业权纠纷。

据此，公司认为，“劳动争议应当仲裁前置，
钟玲未经仲裁在本案要求公司支付上述赔偿属
于程序错误。”

香洲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关于该案是否属应
仲裁前置的劳动争议纠纷问题，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 62 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
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法院认为，该案为侵权之诉，钟玲主张的孕
期、产假期工资损失、生育医疗费，是其平等就业
权被侵害后发生的经济损失，可以不经过劳动仲
裁程序，在侵权诉讼案件中进行处理。

此外，公司还认为，钟玲被开除原因并非是其
怀孕，而是因她在试用期内经常迟到、早退，严重
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不符合录用条件。而被辞退
前，钟玲也口头提出了离职意向。

法院查明，钟玲提出辞职时正值春节期间，人
手紧张，公司未同意。公司也确认，2019 年 1 月、2
月实际均未因钟玲迟到而扣发其工资。

对此，法院认为，1 月钟玲提出辞职时公司因
人手不足未予准许，却在知道其怀孕后立即将其
辞退，显然与此前的离职请求并无因果关系。同
时，针对钟玲在怀孕前的迟到行为，公司未进行
任何处罚，却在得知其怀孕后将其辞退，足以认
定公司辞退钟玲的原因是其怀孕，构成对钟玲平
等就业权的侵害。

判决

侵害人格权，公司赔礼又赔钱
10 月 22 日，香洲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令物业公司向钟玲作出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
孕期工资损失 2064 元、未休产假工资损失 1875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1万元。
记者了解到，去年 12 月 12 日，最高人民法院

新增“平等就业权纠纷”这一案由，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正式施行。该案也是这一新案由在广
东省的第一次司法实践。

香洲法院法官明确，此类案由明确按侵权纠
纷（人格权纠纷）来处理，区别于劳动争议纠纷，
侵权纠纷直接诉讼即可，劳动争议则必须仲裁前
置。一旦被法院认定侵害平等就业权，应依照侵
权责任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劳动争议纠纷
则往往围绕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金
或者赔偿金等展开。

“在该案由设立之前，劳动者一般以‘劳动争
议纠纷’或者‘一般人格权纠纷’来应对在招聘、
录用、解除劳动合同环境所遭受的不平等对待问
题。”该案承办法官解释，之前大多数案例是应聘
者在招录过程中遭遇“就业歧视”，而在该案，物
业公司非法解雇钟玲，不仅违反劳动法等相关规
定，还侵害了她的平等就业权。

“作为物业公司的职员，钟玲在怀孕后本应受
到特殊保护，但物业公司却在得知其怀孕后立即
将其辞退。她作为孕妇受到就业歧视，人格权遭
受侵害，其主张感受到相当程度的精神痛苦符合
常理。”承办法官说。

钟玲给记者提供的《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关系通知书》

11 月 14 日，北京裕民路。
在一处快递投放站，包裹直接码
放在道路上，严重影响了车辆和
行人通行。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局亚运村执法大队责令相关负
责人立即整改，并约谈相关负责
人接受法制教育。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